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陸
月
九
日
）
：

鍾
榮
光

（
一
）
復
廣
韶
路
局
選
送
學
額
依
照
合
約
辦
理
函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五
月
卅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二
）
致
中
山
縣
政
府
講
選
送
農
事
職
業
科
學
額
並
補
助
經
費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弍
十
一
年
陸
月
弍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三
）
致
廣
州
市
財
政
局
請
飭
君
益
公
司
准
遷
囘
鯉
魚
崗
界
柱
函


